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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A7_E5_B8_B8_E5_c55_88295.htm 第六章 收费公路 第五

十八条国家允许依法设立收费公路，同时对收费公路的数量

进行控制。 除本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可以收取车辆通行费的公

路外，禁止任何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 第五十九条符合国务

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技术等级和规模的下列公路，可以依

法收取车辆通行费： （一）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

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向企业、个人集资建成的公路； （二）

由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受让前项收费公路收费权的公路； （

三）由国内外经济组织依法投资建成的公路。 第六十条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成的收

费公路的收费期限，按照收费偿还贷款、集资款的原则，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的规

定确定。 有偿转让公路收费权的公路，收费权转让后，由受

让方收费经营。收费权的转让期限由出让、受让双方约定并

报转让收费权的审批机关审查批准，但最长不得超过国务院

规定的年限。 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建设公路，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公路建成后，由投资者收费经营。

收费经营期限按照收回投资并有合理回报的原则，由有关交

通主管部门与投资者约定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但最长不得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年限。 第六十一条本法第五

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公路中的国道收费权的转让，必

须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国道以外的其他公路收费权

的转让，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



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前款规定的公路收费权出让的最低

成交价，以国有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价值为依据确定。 第六

十二条受让公路收费权和投资建设公路的国内外经济组织应

当依法成立开发、经营公路的企业（以下简称公路经营企业

）。 第六十三条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由公路收

费单位提出方案，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交通主管

部门会同同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六十四条收费

公路设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应当报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收费公路设

置车辆通行费的收费站，由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决定。同

一收费公路由不同的交通主管部门组织建设或者由不同的公

路经营企业经营的，应当按照“统一收费、按比例分成”的

原则，统筹规划，合理设置收费站。 两个收费站之间的距离

，不得小于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第六十五条有

偿转让公路收费权的公路，转让收费权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

，收费权由出让方收回。 由国内外经济组织依照本法规定投

资建成并经营的收费公路，约定的经营期限届满，该公路由

国家无偿收回，由有关交通主管部门管理。 第六十六条依照

本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受让收费权或者由国内外经济组织投资

建成经营的公路的养护工作，由各该公路经营企业负责。各

该公路经营企业在经营期间应当按照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规

定的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做好对公路的养护工作。在受让收

费权的期限届满，或者经营期限届满时，公路应当处于良好

的技术状态。 前款规定的公路的绿化和公路用地范围内的水

土保持工作，由各该公路经营企业负责。 第一款规定的公路



的路政管理，适用本法第五章的规定。该公路路政管理的职

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公路管理机构

的派出机构、人员行使。 第六十七条在收费公路上从事本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所

列活动的，除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办理外，给公路经营企业造

成损失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六十八条收费公路的具

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依照本法制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